
2000 年 1 月， 《德国民事诉

讼法施行法》 第 15a 条正式生效，

并逐渐实现了诉前强制调解制度在

民事诉讼中大范围的应用。 在诉前

调解管辖范围方面， 有三类案件在

法院受理之前必须先行调解 （如低

于 1500 马克的财产争议、 邻地争

议以及未经公开渠道的个人名誉损

害纠纷）， 但对抵押的附加请求、

涉外、 反诉、 变更诉讼以及再审、

家庭事务等类型诉讼、 督促程序却

排除在诉前强制调解管辖范围。

在调解机构和人员方面， 德国

对调解员选任并未予以明确规定，

实践中调解员范围也较为广泛， 如

律师、 公证人、 退休法官等以及非

法律专业人员的调解组织， 他们可

以自行接受调解申请并根据调解情况

作出说明， 或经调解机构的委派进行

调解。 但不管怎样， 调解员对案件处

理并不具有法定裁判权， 但要有斡旋

能力， 且在案件中业已担任律师、 证

人、 鉴定人或与一方当事人存在利害

关系的要遵循回避规定。 同时， 在调

解时也要保持独立和中立， 对调解过

程要高度保密。

而在调解过程方面， 德国对调解

协议效力方面规定较为明确， 如当事

人双方均同意调解， 且约定调解期限

为三个月的， 超过期限当事人仍未达

成协议， 便可取得诉讼权利， 若双方

达成协议， 则意味着争议的化解或新

的法律关系的确定， 且协议在法律上

具有强制执行保证。

【德国】

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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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 纷争的产生， 意味着和谐的社会秩序被扰乱， 因而如何有效化解纷争、 恢复社会和谐关系就成为人们

的不懈探求。 法治社会境遇下， 诉讼始终被人们视作最便捷、 最经济、 最权威的纷争解决方式。 但是， 诉讼救济方式依然不能对所有纷争实

现大包大揽。 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 自 20 世纪后期起就因为大量涌现的案件、 法官繁重的审判负担、 诉讼非经济性等原因， 就积极主动探

寻解纷方式。 时至今日， 欧美国家的婚姻家庭、 邻里争端和债权债务等多维关系的纷争， 都是通过法院附设仲裁、 早期的中立评估、 小型审

判、 和解会议或聘请法官等方式在诉讼程序之外解决。

美国创设的法院附设调解形

式， 是为了分流民商事案件， 提高

法官办案效率。 它是由独立的社会

第三方进行调解， 让纷争不经过诉

讼程序在庭外化解的替代性纠纷解

决机制。

具体做法是： “在当事人向法

院提交起诉状后的 6 周内， 法院可

组织双方当事人的律师对起诉书和

答辩状进行讨论， 并由律师主持调

解。 在这个阶段大约有 30%的案件

可以通过调解解决， 70%的案件进

入第二个阶段， 即法官要求双方律

师提供文件和证据， 在法官主持

下， 双方的律师可向对方当事人或

证人进行质证， 由律师在一定时间

内进行调解。 这个阶段又有 30%的

案件可以达成庭外调解。 此后， 法

官对另外 40%的案件可以要求社会

调解机构、 律师或者是法院的调解

员主持， 对双方进行诉讼之前的调

解。 这个阶段又有 25%的案件能够

达成调解协议。 对其余的案件， 法

官要求双方律师做好准备， 在法官

的主持下举行审前会议， 这样就又

有 5%至 8%的案件可以在审前会议上

调解成功。 最后真正进入审判程序的

只有 5%至 7%的案件。”

在调解结果救济方面， 美国联邦

法院和州法院做法几乎一致， 均明确

当事人对调解书或裁决事项存在异议

时， 可以在法律规定时限内向法院申

请恢复启动正式的司法程序， 否则，

调解结果或者裁决生效， 便具有终极

意义上的法律强制力。

美国的法院附带调解， 法官主导

调解全过程， 律师、 社会调解机构在

法官主持或要求下进行调解。 这样的

结果是， 因法官事先介入调解， 容易

形成先入为主的证据和事实判断， 一

旦案件调解不成功进入审判程序， 容

易对当事人造成不公平。

在美国， 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义

务没有实际的处分权， 只有对调解员

制作的调解方案表示赞成或反对。 赞

成调解结果或者裁决生效， 不需要司

法确认就具有终极意义上的法律强制

力； 但一旦当事人反对调解方案， 则

意味着调解程序终结， 纷争自动转入

诉讼程序。

【美国】

独立的社会第三方进行调解

在日本， 民事调停和家事调

停是典型的法院附设替代性纠纷

解决机制。 调停程序的启动一般

由当事人向简易法院或家庭法院

提出申请， “只要法院接受了一

方当事人的调停申请， 则意味另

一方当事人没有选择的余地， 必

须进入调停程序”。 调停由一名

法官和两名非正式公务员的调停

委员进行。

依据日本《民事调停法》第

16 条规定，“调停中当事人之间

达成协议，并记载在笔录上，就为调

停成立， 原记载的笔录同审判和解

具有同等效力。”但当事人自接到调

停成立通知之日起两周内提出异

议，调停协议就会失去其效力。

另外， 简易法院可以在调停委

员会调停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

再听取民事调停委员的意见， 平衡

双方诉求和案情， 在当事人申请意

旨限度内， 作出替代解决案件的决

定， 强制另一方当事人支付金钱、

交付物品及其他财产。

日本 《家事审判法》 设置了调

停前置条件， 当事人必须事先向家

事法院提出调停。 而调停委员具有

双重职能，既要调查案件事实，又要

基于其拥有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

对调停案件发表意见。 此外，《家事

审判法》 还规定调停机关要在家事

法官的指挥下推进调停程序开展，

且最终决定必须依据其构成成员过

半数以上的意见而形成， 赞成或否

定人数相同的情况下，则由家事法

官作最后决定。

【日本】

一方有异议调停就失效

  1999 年生效的

英国 《民事诉讼规

则》 通过强化法院对

于案件的管理， 实现

提高诉讼效率、 节省

诉讼费用和公正合理

地解决纠纷这一司法

公正与程序经济的基

本目标。 为达到上述

基本目标， 《规则》

鼓励当事人在诉讼程

序中相互合作， 并鼓

励当事人根据案件的

具体性质和复杂程度

采用替代性纠纷解决

方式来处理相互之间

的纠纷。

英国 《民事诉讼

规则》 强制当事人在某些案件中

实行诉前议定书制度。 该制度是

英国 《民事诉讼规则》 的一个首

创， “诉前议定书的引进已成为

新型和解文化之关键”。 其内容

为： 无论争议标的是什么， 当事

人皆应遵循诉前议定书的一般规

定， 即在起诉前， 潜在的原告应

向被告提出请求函， 告知其拟提

起诉讼， 请求函发出 3 个月后方

得起诉。 诉前议定书规定当事人

诉前的交涉行为， 旨在鼓励潜在

的诉讼当事人就有关纠纷在早期进

行充分的信息交流， 促进“私了”；

通过在诉前就纠纷全部或部分争点

达成协议， 促使当事人避免或减少

诉讼范围。 如果当事人违反诉前议

定书而提起不必要的诉讼， 则法院

有权对其进行相应的制裁。 比如当

事人严重或多次违反义务， 法院有

权责令其即时支付中间程序的诉讼

费用。

《民事诉讼规则》 在鼓励和扩

大调解制度在英国纠纷解决中的适

用方面， 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使得

调解成为一种非常重要且当事人经

常采用的方式。 在 《民事诉讼规

则》 实施前， 英国调解率一直不高

且其增长也受到限制， 但在鼓励当

事人采用诉讼外方式解决纠纷并形

成相应的机制后， 在纠纷解决层面

上产生了两个直接影响： 一是更多

的纠纷得以及时解决； 二是更多的

当事人选择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

纷。

（来源： 人民法院报、 北京法院网）

【英国】

调解制度提高诉讼效率

解决纷争


